附件一：

献血的条件、待遇及注意事项

一、献血条件 

（一）捐献全血条件

年龄：18—55周岁。

体重：男≥50千克，女≥45千克。

皮肤：无黄染，无创面感染，无大面积皮肤病。

五官：无严重疾病，眼角膜炎、视神经炎、高度近视＞600度，需提供眼科专科检查无眼底病变的证明。

甲状腺：不肿大。

四肢：无严重残疾，无严重功能性障碍及关节红肿。

腹部：腹平软、无肿块、无压痛、肝脾不肿大，无健康征询表上所征询的不适宜或暂不适宜献血的疾病。

（二）成份献血条件

符合捐献全血时对身体的所有要求。

近视≤600 度。

体重≥50千克。

无各类传染性疾病。

献血前一周未服用过抗血小板聚集或抑制血小板代谢的药物，如阿司匹林、维生素E、消炎痛、潘生丁、氨茶碱、氯霉素及抗过敏药物等。

血压正常。

肘臂上的静脉血管较为明显等。

不晕血。

成份献血是利用先进科技仪器帮助我们采集血液中的某一指定成份，以满足临床病人病情的需要，从而达到节约资源，提高疗效，减少输血反应的目的。目前国内开展较多的是机采血小板。 

临床上某些病人，并不是因为全血的缺乏。例如血小板减少的病人，只需要输注血小板就可以了，而不需要输注其他成份。如输注全血，不仅会造成浪费，有时还会造成副作用。目前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成份输血占全部用量的 95% 以上，并已成份输血开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、地区医疗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。 

成份献血是借助血细胞分离机采集某一种血液成分（如血小板），同时将其他血液成分输回捐献者体内的过程。成份献血的程序与献全血的程序基本相同，但需要另行检测献血者体内某种血液成份的含量及其他相关指标，再就是献血的时间稍长于献全血。目前最常见的成分献血是机采血小板，每献一个单位机采血小板，需要40-60分钟。 

健康人体内血小板数量充足，血小板捐出后再72小时内就可以恢复到采前水平，比捐献红细胞恢复时间要短得多。健康人两次捐献机采血小板的间隔期为一个月。 

在捐献成份血的过程中，捐献者的血液都在经严格消毒的密闭管道套材中循环和分离，每位捐献者每次使用的都是一次性全新套材，绝对不会造成交叉污染，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

二、献血待遇 

根据《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》：无偿捐献一次成份血，按捐献全血2次（按每次200ml计）计算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 

献全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用血优惠，十年内本人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，直系亲属等量用血免费；献成份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用血优惠与献全血者待遇相同，免费使用献血量按照一个机采单位折合全血400ml计算。十年后本人免费使用献血量2倍的血液。

捐献者累计达到一定的捐血量，可以获得国家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。 

三、献血的注意事项
（一）捐献全血注意事项
携带身份证，有献血证的一并带上。 
献血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睡眠。
献血前应把手臂特别是肘部采血部位清洗干净。
献血的当天应吃些清淡饮食，如稀饭、馒头、面包、鸡蛋等。献血前两餐不要吃高脂或高蛋白食品，如肥肉、油条等，献血前不能服治疗性药物，不饮酒。献血前后多饮水。

献血中，伸直胳膊，献血一侧手臂根据袖带压力做松攥拳动作放松心情，不要紧张。有问题及时和工作人员交流。

献血完毕，针眼处要压迫数分钟，以免血液外溢。针眼处一旦发生青紫，先冷敷，防止青紫扩大，数日后便可消失。献血后1-2天内针眼不要着水，不要做剧烈运动。适当补充营养，切勿暴饮暴食，以免影响肠胃功能。
（二）成份献血注意事项 
携带身份证，有献血证的一并带上。 
献血前情绪不要紧张，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，切勿劳累过度。 
献血前应把手臂特别是肘部采血部位清洗干净。

献血前两餐不要吃高脂或高蛋白食品，如肥肉、牛奶、油条、方便面、薯片等油炸食品等；不要吃含色素较多的食物，如菠菜、胡萝卜、橙汁等。应吃些清淡饮食，如稀饭、馒头、面包、鸡蛋等，献血前不能服治疗性药物，不饮酒。献血前后多饮水。

献血中，伸直胳膊，献血一侧手臂根据袖带压力做松攥拳动作放松心情，不要紧张。有问题及时和工作人员交流。 
献血完毕，针眼处要压迫数分钟，以免血液外溢。针眼处一旦发生青紫，先冷敷，防止青紫扩大，数日后便可消失。献血后1-2天内针眼不要着水，不要做剧烈运动。适当补充营养，切勿暴饮暴食，以免影响肠胃功能。
